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，由於納入虛擬概念，也比上海自貿區更有彈性。此外，我國示範區提供的租稅優惠也是目

前上海自貿區所沒有的，金融自由化程度也遠高於上海自貿區。未來政府仍將積極落實各項

自由化措施，並擴大對外宣導，以提升我國示範區之吸引力與國際競爭力。 

（二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年輕人薪資停滯，政府應正視「代際財富

差距擴大」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2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641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6-263） 

黃委員有關年輕人薪資停滯，政府應正視「代際財富差距擴大」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本院經建

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我國實質平均薪資自 2000 年以來即未明顯成長，2007 年為 46,673 元，反較 2001 年為低，

2009 年實質薪資受金融海嘯影響，降至近年低點 43,288 元，2012 年回升至 45,019 元，已接

近海嘯前水準。近年來國內勞動報酬未見起色，除受金融海嘯衝擊外，法定工時縮減、勞退

新制實施，加以勞健保費率數度提高等制度面變動，加重雇主負擔，亦是原因之一。例如因

勞退新制之實施，雇主為員工退休準備金最低提撥率上升 4 個百分點，致影響加薪意願。 

二、為有效提高年輕人薪資及所得，政府刻正加速推動提振國內景氣相關方案，如自由經濟示範區

第一階段推動計畫、加強推動台商回台投資方案及傳統產業維新方案等，以創造優質投資環

境，擴增國內外投資，帶動經濟景氣成長，進而創造就業機會，提升全體國民（含年輕人）

所得；同時強化產學合作，以提升年輕人就業力，進而增加薪資成長的機會。 

三、所得分配惡化已成為世界各國共同面臨問題，我國亦無法避免。目前政府已採取措施以避免代

際財富差距擴大，原則上由調整經濟成長動能、增加就業與教育資本、以及落實稅制改革等

面向著手，提升各世代就業機會及所得水準，使經濟發展果實由全民共享；另方面則朝強化

社會福利政策努力，提供弱勢民眾基本生活保障。未來政府將持續密切關注我國所得分配發

展相關情勢變化，針對不同目標族群之組成屬性與世代差異，積極推動相關因應對策。 

（三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國防事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

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2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6344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6-194） 

邱委員質詢國防事務的問題，經交據國防部查復如下： 

一、針對委員關切「國軍智慧型手機管制」乙情，為使國軍與時俱進及滿足官兵使用實需，同時兼

顧國防資訊安全，規劃辦理國軍營內智慧型手機管制精進作法調整，俾達「安全為先，有效

管理」之目標。 

二、全案規劃以「建立規範、逐步試行」為原則，由國防部律定管制模式，各司令部依任務及環境

特性等因素選定單位辦理試行，營區內主要區分「紅區（禁止使用區，如戰情室）」、「綠

區（開放使用區，如中山室）」及「黃區（紅區及綠區銜接之手機待管區域）」，規範於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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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時間、地點開放官兵使用，後續依試辦成效，逐步擴大推展。 

（四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兩岸參與國際事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

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2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6410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6-260） 

黃委員就兩岸參與國際事務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查復如下： 

一、中華民國是主權獨立的國家，有尊嚴地參與國際組織及國際活動是臺灣人民的一致期望，也是

我們的權利和義務。 

二、兩岸都是國際社會的成員，雙方應該在國際上充分尊重、友善對待，以利於兩岸關係的長遠發

展。據陸委會 10 月公布民意調查結果顯示，大多數民眾認為兩岸關係改善，有助擴大我國際

空間（75.6%）；贊成兩岸在對等尊嚴原則下，共同參加國際組織與活動（85.1%），並認為

有助兩岸穩定和平發展（79.1%）。未來政府將持續擴大兩岸關係和緩的外溢效果，逐步建構

兩岸在國際社會的良性互動新模式。 

（五）行政院函送邱委員志偉就退輔會業務報告有關安養機構資源共享實

施計畫，18 個據點之統計服務人次僅 3,500 餘人次，每個據點平均

一天約 8.1 人次，成果有限。此外，以人次/人日計算服務成果，不

免讓人質疑利用共享資源的人是否皆為固定人士，無法有效讓民眾

運用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10 月 29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6638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4-6-239） 

邱委員志偉對輔導會業務報告有關安養機構資源共享實施計畫，18 個據點之統計服務人次僅

3,500 餘人次，每個據點平均一天約 8.1 人次，成果有限。此外，以人次/人日計算服務成果，不免

讓人質疑利用共享資源的人是否皆為固定人士，無法有效讓民眾運用。所提質詢，經交據輔導會查

復如下： 

一、輔導會「安養機構資源共享實施計畫」，有關實施要項與具體作法為符合實際現況，經本院

102 年 2 月 25 日院臺榮字第 1020007695 號函核定同意修正，以「適量資源」提供安養機構所

在地縣市政府或財團法人、人文關懷等組織之社區關懷安置服務措施，依社區需求以鄰近都

會區之榮家配合地方政府予以協助照顧，提供有需求之民眾使用；另輔導會所屬安養機構地

理環境不一，有些位屬都會，有些位屬郊區、交通不便之處，造成各機構在推動本業務上成

效有差異，致新竹榮家及花蓮自費安養中心尚無成效。 

二、另依內政部「建立社區照顧關懷據點實施計畫」，執行進度係以工作量為計算基準，提供多元

服務，例如：為健康促進，開放榮家設施及門診服務，提供榮家周邊社區民眾依需求自由使

用，統計單位遂以人次/人日計算，並無僅提供服務予固定人士之疑慮。 


